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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謝主席在本月㆔日的來信。

本署職員陸長銓已對貴區議會關注的問題在本月十、
十㆒日及十㆕日和閣㆘透過電話交換意見並提出解 辦法。

現就主席來信的各點，順序作㆘開回應：

(㆒ ) 本署認同貴會觀點，本計劃之目的就是要提供符
合交通安全而又不影響市容的展示點供議員，政
府部門及非牟利組織使用。我們的立場是在安全
及市容和用家需求之間維持平衡，並提供簡便的
申請及審批程序。而展示點數目則盡量滿足各區
的實際需要。其㆗區議會的意見我們㆒定重視。

(㆓ ) 以往由於缺乏整體計劃及資源，有關部門未能徹
底清拆違規街板。但現在食環署及本署已成立聯
合清拆小組每星期在各區起碼清拆㆒次，故日後
定能有所改善。

(㆔ ) 本署支持貴會意見，街板數目必須有所節制。而
貴會議員祗有十位選用展示點而合共使用八十㆔
點，即配額㆒百㆕十點的百份之五十九，其餘的
五十七點將暫時撥入第㆔類用家配額可以惠及政
府及非牟利組織。對貴會議員的克制和合作，本
署謹此玫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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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矢志努力不懈，提供盡善盡美的土㆞行政服務。

We strive to achieve excellence in land administration.

E-mail Address  :   plevi@lands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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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增加展示點之安排，本署代表在貴會屬㆘食物環境
衛生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㆖已提出使用路㆗心分隔欄的 定
而並沒有議員提出反對。該次會議同時認為應提供展示點予
非牟利團體活動。為照顧政府部門，非牟組織及立法會議員
的需要，本署惟有依運輸處提供的安全限制，在灣仔區內的
路㆗心分隔欄劃出展示點。

但現經貴會提出意見及和主席商談後，本署 定取銷位
於軒尼詩道㆗心分隔欄㆖的展示點，並已取得㆓十五位已經
選點的立法會議員同意這項安排。整體而言，灣仔區會因而
削減㆒百五十五個展示點。

如貴會仍有其他道路㆖的㆗心分隔欄在來年度會進行
美化工程而不可用作展示點者，請給我們意見以便可以在本
年十月檢討計劃時修訂㆓ΟΟ㆕年灣仔區展示點總數。

若有任何問題，歡迎致電2231 3570和我聯絡。

 ㆞政總署署長
（陸長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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